
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 济源采购-2026-36

签 订 地：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教育体育局

甲方（采购人）：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教育体育局

住所地： 河南省济源市黄河大道东段 2号

乙方（成交人）： 河南精英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住 所 地：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绿地中心双子塔南塔 1605 室

乙方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参加了河南省正济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组织的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教育体育局承办河南省第二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足球

项目比赛暨 2026 年河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省十五运会预赛）（乙组）服务项

目（济源采购-2026-36）”政府采购活动，经磋商小组评审确定乙方为 济源产城

融合示范区教育体育局承办河南省第二届青少年三大球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暨

2026 年河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省十五运会预赛）（乙组）服务项目 成交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以及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政府采购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服务名称：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教育体育局承办河南省第二届青少年三大球

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暨 2026 年河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省十五运会预赛）（乙

组）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要求：对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教育体育局承办河南省第二届青少

年三大球运动会足球项目比赛暨 2026 年河南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省十五运会

预赛）（乙组）服务项目提供服务，包含竞赛保障、赛事宣传、赛事服务、赛事

物料、赛道布置、后勤保障、开闭幕式等一系列服务（服务内容及要求详见竞争

性磋商文件及响应文件）。

服务要求：按照现行体育赛事规范要求进行服务并满足采购人要求。

质量要求：达到体育赛事规范组织合格标准。

安全要求：无安全责任事故，无人员安全伤亡事故。

第二条 合同总金额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大写） 柒拾玖万伍仟元整（¥795000.00 ）

第三条 服务期限



1.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赛事结束全过程 。

2.服务地点：河南省济源市。

第四条 交付验收

1.甲方应当根据采购文件确定的验收标准及方案，明确验收时间、方式、程

序和内容等事项，组成验收小组对采购项目进行实质性验收。乙方应对提交的服

务成果作出全面检查和整理，并列出清单，作为甲方验收依据，清单应随提交的

服务成果交给甲方。

2.乙方提交服务成果后，甲乙双方应依据竞争性磋商文件、响应文件等文件

材料的要求共同验收，并且出具书面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应当依法依规及时在河

南省政府采购网公开发布。

3.服务结束，甲乙双方共同验收。

第五条 款项支付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付合同价的 30%作为预付款（乙方须提供预付款保函），

赛事结束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合同款。

第六条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需要缴纳履约保证金。

第七条 服务及承诺

1.服务期内乙方应对服务出现的问题负责处理并承担一切费用，并且赔偿甲

方因此产生的损失。

2.乙方有完善的服务体系，有能力提供持续的售后服务。

3.服务范围：负责竞争性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及磋商资料所涉及到的所有服

务。

第八条 知识产权

1.乙方保证，甲方在享受服务或者服务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

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起诉。如发生此类纠纷，由乙方承担一

切责任；如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负责全额赔偿。

2.乙方为执行本合同而提供的技术资料或者其他相关资料等由甲方（竞争

性磋商文件约定的期限内）使用。

第九条 甲方责任



1.及时办理付款手续。

2.负责提供工作场地，协助乙方办理有关事宜。

3.对合同条款及所知悉的乙方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十条 乙方责任

1.保证所提供服务为响应文件承诺的服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且满足

甲方的需求。

2.保证其所供服务不存在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的行为，否则由此产生的损失

由乙方承担。

3.保证所提供服务的售后服务，严格依据响应文件及相关承诺。

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所供服务及与之配套服务项目等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甲方有权拒收。

同时，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

2.乙方不能交付服务时，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

3.乙方逾期交付服务时，每逾1日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0.5‰的违约金。

逾期交付超过30日，甲方有权决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如甲方决定终止履行合同

的，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20%的违约金，并且赔偿甲方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4.因甲方过错而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负担。

第十二条 不可抗力

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不能

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情况和理由；在取得监管部门同意后，允许延期履行、部

分履行或者终止履行合同的，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三条 保密

乙方在合同履行期间知悉甲方的工作秘密（包括相关业务信息），不得透露

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合同双方以外的其他方（包括乙方内部与本合同无关的任何

人员），乙方的保密责任不因本合同的终止而终止。

乙方违反本合同所规定的保密义务，应按照本合同总金额的 10%支付违约金。

第十四条 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在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应通过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可以向合

同签订地法院提起诉讼。




